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发布2021年《广州市

促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创新发展办法》创新服务机构、

领军人才和创新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区人社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支持我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创新发展，集聚和孵化一批创新

能力强、业态高端、技术含量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印发广州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创新发展办法的通知》（穗人社规字〔2019〕5号），每年评

选出不超过10家“广州市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名“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和

10个“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项目”。

　　评选工作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广州留学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具体实

施，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助完成。评选程序主要包括申报推荐、资格初审、实地考察、

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异议处理和结果通报等阶段。现将2021年《广州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创新发展办法》创新服务机构、领军人才和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广州市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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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地区登记注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已在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重点面向综合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高级人才寻访、人才测评、网络招聘、人力资源软件信息服

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等高端业态及“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金融”新业态。

　　（二）申报条件

　　1. 基本条件

　　（1）主营业务为人力资源服务，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无不良信用记录；

　　（2）有为广州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记录；

　　（3）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经营理念先进，经营管理规范；

　　（4）有一定发展规模或服务产品获市场认可。上一年纳税额超过100万元，或上一年度服务

人数（注册用户）不少于1万人，或获得风险投资B轮以上融资。

　　2. 其他条件

　　（1）竞争实力强，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

力；

　　（2）率先开发运用人力资源服务前沿技术和高端产品，积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与“互

联网+”深度融合；

　　（3）为我市用人单位引进和服务高层次人才做出相关贡献。

　　（三）奖励标准

　　入选“广州市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家给予100万元奖励。对2020年已入选“广州市

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重复申领奖励。

　　（四）申报材料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见附件1）。

　　（五）申报与评选

　　1. 申报推荐。拟参加评选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各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候选对象的遴选，形成推荐意见。申报主体为市属公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的，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推荐申报。

　　2. 资格初审。对照评选条件对申报推荐材料进行资格初审，并征求市场监督、税务、知识

产权等部门意见，对申报材料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 实地考察。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成考察小组，对通过初审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进行实地考察，确定初步入围机构名单。

　　4. 专家评审。组织行业专家对入围机构进行评审，选出拟入选机构。

　　5. 社会公示。将拟入选机构名单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6. 异议处理。社会公示结束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公示有异议的机构进行核

查，视异议情况进行处理。

　　7. 结果通报。根据评选公示和异议处理结果确定广州市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由广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通报。

　　二、“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项目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在广州地区登记注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已在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技

术核心骨干，在促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人才。

　　（二）申报条件

　　1. 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2）从事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工作5年以上，并在申报机构全职工作1年以上或柔性引进2年以

上（每年在穗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3）担任所在机构副总经理以上级别高级管理人员或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人；

　　（4）所在企业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或累计注册用户

数在10万人以上，近3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2. 其他条件

　　（1）综合素质高，熟悉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通晓行业国际规

划，能够引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2）创新能力强，在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产品、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

成果，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奖励标准



　　入选“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每人给予50万元奖励。

　　（四）申报材料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见附件2）。

　　（五）申报与评选

　　1. 申报推荐。拟参加评选的候选人向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各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地区候选对象的遴选，形成推荐意见。申报主体所在单位为市属公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推荐申报。

　　2. 资格初审。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对和审查，并征求市场监督、税务、知识产权等部门意

见。申报主体所在单位为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等部门的意见。

　　3. 网络评选。组织网络评选，确定初步入围人选。

　　4. 专家评审。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听取候选人业绩陈述及答辩，确定拟入选人员。

　　5. 社会公示。将专家评选确定的拟入选人员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6. 异议处理。社会公示结束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公示有异议的申报人员进

行核查，视异议情况进行处理。

　　7. 结果通报。根据评选公示和异议处理结果确定评选人员，并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文通报。

　　三、“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项目”项目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在广州地区登记注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已在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近3年自主开发并已投

放市场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项目，包括技术类创新项目和服务类创新项目。

　　（二）申报条件

　　1. 基本条件

　　（1）项目开发机构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无不良信用记录，近3年营业收入

保持增长；

　　（2）项目的服务单位累计超过100家或服务人数（注册用户）累计超过1万人；



　　（3）项目开发机构上一年度纳税额超过50万元。

　　2. 其他条件

　　（1）技术类项目应用人力资源服务前沿技术，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在行业内起到标杆作用，带来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服务类项目为服务企业、服务人才和我市人才高地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

　　（三）奖励标准

　　入选“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项目”，每个给予30万元奖励。

　　（四）申报材料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见附件3）。

　　（五）申报与评选

　　1. 申报推荐。拟参加评选的项目开发机构向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各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候选对象的遴选，形成推荐意见。申报项目所属单位为市属公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推荐申报。

　　2. 资格初审。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对和审查，并征求市场监督、税务、知识产权等部门意

见。

　　3. 专家评选。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确定入围项目。

　　4. 社会公示。将专家评选确定的拟评选项目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5. 异议处理。社会公示结束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公示有异议的评选项目进

行核查，视异议情况进行处理。

　　6. 结果通报。根据评选公示和异议处理结果确定评选项目，并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文通报。

　　四、申报程序

　　（一）本项目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接受申报，有意向申报的单位（个人）请在申报系统注册

后提交申请，并按要求准备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按隶属关系报送至所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或上级主管部门。

　　为确保递交材料的完整性，请认真核对申报材料清单，严格按照流程提交材料；申报信息需

真实有效，与系统填报信息相吻合，不得错报、漏报；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应保留相应原件以



备核查。

　　系统注册和申报要求：1. 注册系统账号：符合申请条件并有意向申报的单位，首先由各单

位申报经办人自行登录申报系统（https://gzrsj.hrssgz.gov.cn/vsgzhr/login_home.aspx）进

行个人账号注册，个人账号注册成功后，再在系统中申请法人单位权限，待审核通过后该账号即

可使用；2. 提交系统申请：申报经办人用法人单位身份登录系统，按要求填报后提交系统申

请；3. 点击生成报表：提交系统申请后，在系统生成项目申报表，按要求在指定位置签名和加

盖公章。

　　纸质版申报材料要求：1. 根据材料清单准备材料，材料中应含系统生成并已盖章签名的项

目申报表；2. 材料一律使用A4规格纸张双面排版打印，佐证材料应编写封面、页码和目录；3.

材料一式一份装订成册后, 装入文件袋并在文件袋封面标明申报单位（申报人）名称及申报项目

名称简写；

　　电子版申报材料要求：1. 须与纸质申报材料保持一致；2.纸质版材料生成为一份电子文

档，彩色扫描为PDF格式保存；3. 统一按“机构/人才/项目申报及具体名称”的方式命名；

　　（二）所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主管部门对系统申请和纸质版材料进行审核，对审核

通过的材料须在指定位置（系统申报表末栏）填写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系统注册申报截止日期为4月21日；纸质版材料于4月28日前提交至所属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或主管部门；电子版材料于4月28日前提交至广州留学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逾期不予受理，如有特殊情况，以受理机构具体通知为准。

　　（四）受理机构。广州留学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项目服务部（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

北路266号北秀大厦6楼，邮箱：rlzy10@gz.gov.cn，联系电话：83543096、83724805）。

　　五、其他相关事项

　　本次评选秉承“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控制获评指标，申报单位（申报人）需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无合适对象可空缺。申报单位（申报人）应客观、如实填写申报资

料，不得空项、漏项、不得弄虚作假。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经发现将取消申报单位（申报

人）的参评资格，并停止其5年的申报资格。申报单位（申报人）应配合相关工作，及时出具相

关材料。本次评选机构报送数据的复核以人社、税务等部门信息系统查询的数据为准。

 

　　附件：

　　1.广州市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报材料清单（2021年度）.doc

　　2.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申报材料清单（2021年度）.doc

http://rsj.gz.gov.cn/attachment/6/6762/6762042/7152826.doc
http://rsj.gz.gov.cn/attachment/6/6762/6762043/7152826.doc


　　3.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项目申报材料清单（2021年度）.doc

　　4.申报样表汇总（2021年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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